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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國際交流體驗活動 

115年度 學員遴選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國際交流作業要

點。 

(二)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國際交流體驗活動學員遴選原則。 

 

二、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承辦單位：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三、報名資格:  

      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青年領袖培育營第13期高階結訓學員。 

 

四、報名程序：凡符合報名資格者，請於115年4月15日（星期三）

前，填寫 GOOGLE 表單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2zMM3Yai

X4PvQiAu8 或掃 QR-Code碼。 

 

五、遴選標準及錄取名額 

(一)錄取名額：擇優正取20名，視實際情況備取若干名。 

(二)遴選標準 

1、書面審查：佔總成績60%，累計最高計以60分。 

(1) 高階在營表現成績，佔總成績20%。 

(2) 高級中等學校在學期間前三學期部定(校訂)課程英文 PR值，以積分制

換算，計20分，佔總成績20%；若無 PR 值資料，則改以該學期英文科

成績等第換算積分。 

英文 PR值 英文成績 積分 英文 PR值 英文成績 積分 

PR90-99 90-99分 20 PR40-49 40-49分 6 

PR80-89 80-89分 18 PR30-39 30-39分 4 

PR70-79 70-79分 16 PR20-29 20-29分 2 

PR60-69 60-69分 14 PR1-19 1-19分 1 

PR50-59 50-59分 8  

(3) 其他經歷:特殊優良(才藝)表現或其他經歷且具有證明者，以積分制換

算最高累積20分為限，佔總成績20%。 

學員提出之相關證明項目 積分 

競賽或 

表演 

國際競賽 參與國際表演 5 

國內競賽(跨縣市) 參與國內表演 (跨縣市) 4 

https://forms.gle/2zMM3YaiX4PvQiAu8
https://forms.gle/2zMM3YaiX4PvQiAu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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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提出之相關證明項目 積分 

競賽或 

表演 

縣市政府競賽 參與縣市政府活動表演 2 

校內競賽 參與校內表演 1 

族語認證

(擇一) 

族語認證中高級 5 

族語認證中級 3 

族語認證初級 1 

英檢認證

(擇一) 

英檢中高級、多益750以上 5 

英檢中級、多益550以上 3 

英檢初級、多益350以上 1 

低收、中低收入特殊境遇子女證明 5 

學員就讀學校校長推薦函 3 

2、面試：佔總成績40%。內容包含對原住民教育事務政策及參訪國家(紐西

蘭)瞭解、語文表達、自我探索與人際溝通、人格特質、英語文表達能力、

特殊專長等指標綜合評斷。 

 

六、成績計算：達錄取成績標準時依總成績由高而低依序錄取，成績計算至小

數點第1位，第2位無條件捨去。總成績同分參酌條件依序為： 

(1) 面試 (2) 低收、中低入戶或是特殊境遇子女 (3) 在學期間前四學期部定

(校訂)課程英文成績 (4) 高階在營成績。逐項比較，依高分者錄取。完全同

分者，抽籤決定。 

 

七、遴選日期與地點： 

(一)日期：115年4月22日(星期三)，時間11:00至17:00，將依照實際狀況調整。 

(二)地點：高雄LePhare共享空間-新左營館(高雄市左營區站前北路1號，環球

購物中心4樓；位於台鐵新左營站/高鐵左營站)。 

 

八、參與學員遴選人員差旅費，請由各校經費支應。 

 

九、本計畫之遴選委員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遴聘。 

 

十、本計畫正、備錄取名單陳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公告。 

 

十一、本計畫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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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同意書 

 本人__________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出生於民國

___年__月__日，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目前就讀於

_____________(學校)____年____班，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所主辦之「教育部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國

際交流體驗活動」，本人及子女已詳閱並充分理解實施計畫

中所有規定，並且保證在參加本活動期間，會確實遵守主辦

單位之相關規範並注意自身安全，特立書為憑。 

 

 此致 

    承辦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                    簽章 

 

    參加學生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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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聲明書 

 本人__________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出生於民國

___年__月__日，身分證字號_______________，目前就讀於

_____________(學校)____年____班，自願放棄參加教育部國

民及學前教育署所主辦之「教育部115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

民學生國際交流體驗活動」遴選，絶無異議，特立書為憑。 

 

 此致 

    承辦學校   國立屏北高級中學 

 

 

    學生家長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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